
 — 1 — 

 

 

 

 

 

安委办字〔2022〕4 号 

 

 

关于开展 2022 年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的通知 

 

各单位： 

今年 6 月是第 21 个全国“安全生产月”，6 月 16 日为全国安

全宣传咨询日。根据《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 应急管理部关于开展

2022 年全国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的通知》（安委办〔2022〕7 号）

《工业和信息化部安全生产司关于组织开展 2022年“安全生产月”

活动的通知》（工安全函〔2022〕64 号）及《中共陕西省委教育工

委办公室 陕西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 2022 年教育系统“安全生

产月”活动的通知》（陕教工稳办〔2022〕14 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

我校实际，组织好“安全生产月”相关活动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 

一、指导思想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,深入学习贯

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,切实把

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安全发展的工作实效。坚持党政同责、一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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双责、齐抓共管、失职追责，严格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，狠

抓各项安全防范责任措施落实落细，坚决遏制事故发生，为党的

二十大胜利召开创造良好安全环境。 

二、活动时间 

2022 年 6月 1 日-6 月 30日 

三、活动主题  

遵守安全生产法 当好第一责任人 

四、活动内容 

（一）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 

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，专题

学习《生命重于泰山——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

述》电视专题片，宣传安全生产法律法规，通过安全生产主题报

告、讲座和知识答题等方式开展学习活动，充分利用办公网络、微

信微博等新媒体手段,加强对消防、用电、危化品、有限空间等重

点方面的警示教育。有序开展与学科特点相关的应急演练，集中开

展应急知识、自救互救和避险逃生等实战化演练，不断提高应急处

置能力，进一步落实我校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消除安全生产问题

隐患，全力维护安全生产良好形势，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

胜利召开。 

（二）深入开展安全检查及隐患排查活动 

以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为契机,按照二级单位自查、安委会

成员单位专项检查和学校现场督查三个阶段，认真开展学校上

半年安全生产检查工作。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和隐患,建立问题隐

患清单,采取有效措施立行立改。对于难以立即完成整改的,要明

确整改期限和整改责任人,制定整改措施,并加强日常检查巡查和

监督管理。对于安全问题和隐患反复出现的场所,要深入分析原因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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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实落实管控措施，防范生产安全事故发生。  

（三）“安全宣传咨询日”活动 

做好“6·16 安全宣传咨询日”专题宣传活动。通过设置展

板、现场咨询、发放安全手册、微信推送等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

式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。 

五、活动有关要求 

（一）强化领导，夯实责任。各单位要加强活动统筹，认真

制定活动实施方案，指定专人负责活动落实。 

（二）精心策划，广泛参与。各单位要精心组织，充分调动

师生积极性，开展内容丰富、主题鲜明、形式多样的学习宣传活

动，营造全员参与的氛围。 

（三）创新内容，务求实效。各单位要紧紧围绕活动主题，

扎实开展活动，结合实际，创新形式和内容，提高针对性，增强

时效性，建立健全安全宣传教育工作长效机制。 

请各单位高度重视，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下，认

真组织开展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，并于 6 月 22 日前将活动总结（总

结、新闻稿、活动开展照片等）电子版打包发送至：

zdd@nwpu.edu.cn，纸质版需经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盖章后交至安

委会办公室（勇字楼 1109室）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附件：西北工业大学 2022年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计划表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6 月 2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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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北工业大学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2022年 6月 2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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